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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为了使香港的水质指标跟上水科学及科技的发展，环境保护署(下称「环
保署」)于 2008 年 10 月展开了检讨与制定海水水质指标的顾问研究（下
称「研究」）。是项研究包括两个阶段的公众咨询。本报告概述由 2009
年 9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第一阶段公众咨询期内收集到来自
各界人士及主要相关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2. 第一阶段公众咨询 

 在第一阶段公众咨询，我们举办了一场公众研讨会和 15 场咨询会，
以收集咨询组织、关注团体、学者、其它相关机构及公众人士对是
项研究的意见。为了让市民了解研究的议题，我们编印了一份公众
咨询文件及技术摘要，派发给参与者。我们亦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题
网站，让市民浏览这些数据。我们录得共有 228 名参与者出席一系
列公众研讨会和咨询会，期间并收集到共 21 份来自公众人士的书面
意见。 
 

3. 市民的回应 

 一般来说，市民普遍欢迎政府因应科学知识进步及国际上相关发展，
就检讨现有的水质指标进行研究。绝大部分市民均表示支持制定一
套新的水质指标，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和保障公众卫
生，或利便市民享用水域。市民亦普遍接受我们建议的检讨方法和
水质管理原则，并认为它们的方向适当。  

 大部分回应者均表示支持政府继续实施各项措施以改善香港水质。
这些措施包括执法、加强监测、加建污水收集基本建设、以及不时
检讨水质指标。回应者亦期待透过制定一套新的水质指标以进一步
改善水质；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研究探讨日后所需的新策略和技术
措施以达致新的水质指标，及实施这些措施的社会成本效益亦同样
重要。此外，就水污染源头作详细的分析亦会有助制定适当的措施。  

 回应者欢迎让他们有机会就是次检讨发表意见，并期待于第二阶段
公众咨询就较具体的事宜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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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水质指标参数的意见和建议 

 绝大部分回应者支持尽可能为水质指标（特别是持久性和有毒化学
化合物）采用数值而非描述性标准。此外，政府亦可能需要扩大水
质监测范筹，以便收集额外增加的相关数据。  

 回应者普遍接受制定生物性参数，以监测香港水域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环保署现有的生物监测计划可作进一步发展，以达到相关目的。
此外，亦有建议可于研究的下一阶段进一步分析其它基准。 

 至于泳滩的水质指标，回应者知悉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3 年颁布了
新指引，并欢迎在这方面作出检讨。他们同意保障游泳人士的健康
应继续是制定这类水质指标的主要目的。关于现有指标（大肠杆菌）
和替代指标（例如肠道链球菌和粪大肠菌群）的优点和缺点，回应
者的意见纷纭。这方面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来自渔业的回应者认为是项研究应小心评估鱼类养殖区的水质指标
的任何改变对渔业的潜在影响，并要充分考虑海产养殖从业员的生
计。他们欢迎研究就鱼类健康与水质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包括实
地考察。一些来自其它界别的回应者则认为应把海产养殖区的水质
指标制定于一个鼓励采用可持续鱼类养殖方法的水平，并建议应考
虑如何增加市民对食用海产安全的信心。 
 

5. 对检讨方法和水质管理原则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建议是次研究应采用的检讨方法，回应者普遍支持采用无损害
功能方法以保护敏感生物和具重要生态价值的水域，而他们原则上
亦接受为其它现有水体的实益用途而采用功能保护方法。至于风险
评估方法，回应者对于为何未能制定水质指标以保护更多物种而提
出疑问。基于为已有大幅变更的生态系统而设定的保护程度通常为
80%的研究结果，这些回应者认为应按风险评估方法为物种提高保
护程度，然而对于确实的保护程度仍然意见纷纭。他们建议是次检
讨应进一步分析此事，并考虑加入其它准则为敏感受体和具生态价
值的物种（例如中华白海豚）提升保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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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水体的实益用途及其对制定一套新的水质指标的影响，回应者
表示支持为各类实益用途制定相应合适的水质指标。他们欢迎建议
增加新的实益用途，以反映近年新增指定的水域用途（例如设立海
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此外，有个别回应者从生态、社会及康乐
的观点去建议一系列各种各样新的实益用途，以供政府因应对利益
持份者的影响和实际的情况去作进一步考虑。部分回应者建议需留
意一些邻近实益用途的水质要求可能会互相矛盾，以及需要平衡处
于同一水体内不同利益持份者的利益。而研究亦应适时探讨处理上
述问题的适合解决方法。此外，有建议应为各种实益用途作更精细
的分类，将那些对水质产生不良影响的用途归作另一类别，以便作
不同的管理。 

 回应者亦就直接和次级接触康乐活动的现时定义发表意见。所收到
的意见普遍表示需更科学地阐释现时定义，包括因应人体接触海水
的不同程度所引起的健康风险，从而为不同种类的水上康乐活动分
类。虽然就应否为不同种类的水上康乐活动制定个别或划一的水质
指标一事上意见纷纭，但是回应者均同意水质指标应定于一个能够
为水上康乐活动参与者提供足够保护的水平。 

 对于如何划定水质管制区（管制区），回应者普遍支持检讨现有管
制区界限，并认为可按香港水域的天然水文特性作为划界起点。然
而，研究亦需考虑不同水体相接的连续性，以及将本港水域细分为
不同水质标准的小区域的现实限制。有意见认为应考虑内陆水域、
海岸用途与海洋水域三者间的关系。此外，亦有意见提出，政府应
根据实益用途，重新划定管制区，让更多市民在本港水域（特别是
维多利亚港）进行水上康乐活动。 

 回应者认为，由于邻近内地水域，本港水质与珠江口水质密不可分，
因此研究必须考虑珠江三角洲的整体海洋环境。政府应继续与广东
省协同管理区内水质。与深圳合作方面，可集中改善位处两地边界
的后海湾及大鹏湾的水质。 
 

6. 有关海洋环境问题的意见及建议 

 部份回应者就本港的渔业资源亦有提出意见。他们普遍希望可逐渐
回复本港的渔业资源，而在这过程中，持续改善水质至为重要。政
府应继续设法改善现时水质指标达标率较低水域的水质，例如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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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养殖区的吐露港及后海湾。其它建议包括更严格评估及控制填
海及海事工程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另外，其它界别回应者则提
出，政府应禁止拖网捕鱼，协助回复海洋生态。 

 有回应者指出，一直以来，环境影响评估（环评）均以水质指标为
基础，是次检讨或需同时建议更新环评所采用的相关参数。此外，
有建议认为，就海事工程、处置沉积物及挖泥活动对海洋环境（包
括渔业资源）造成的影响，政府一方面应进行更切合实际的评估，
同时亦需加强执法及监察，确保缓解措施得以落实。 

 有回应者认为政府应处理好影响市民享用沿岸地区及海滨长廊的各
种问题，例如漂浮垃圾及臭味问题。这些问题均显著影响公众对本
港水域清洁的观感。 

 有回应者认为研究结果及 新水质数据应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表达。 
 

7. 在研究及咨询过程中，各参与者及利益持份者均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及建
议，我们对此深表感谢，并承诺会在往后的研究阶段作出充分考虑。  

 


